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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司法制度较之

前有较大的发展，达到了比较完备的程度。民国

时期对我国社会进行变革，学习西方社会体制，

司法制度也随之变革，有较大的变化。清至民国

时期遗留下了大量的司法档案，为我们研究当时

的法律制度、法律实践乃至社会整体状况提供了

可信、可靠的资料。清至民国时期的司法档案种

类繁多，学术界尚未明确地统计其具体数量及种

类，其形成时间上自 1644 年，下至 1949 年，比

较全面地记载了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司法历史，也

为研究其时司法发展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记录，被

视为内容极其丰富的司法文献宝库。
本文所指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主要是指

保存在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里的官方档案，

大致可分为中央司法档案，主要包括清代刑部档

案刑科题本、清代中央反贪档案，民国时期各地

政府司法档案；分散于地方州县档案中的司法档

案，主要包括四川巴县档案[1]、南部县档案、四

川冕宁档案、龙泉档案、甘肃省西和县档案、台

湾淡新档案及黄岩诉讼档案、新繁县司法档案、
少数民族地区档案 （蒙古、新疆司法档案）[2]、
《黑图档》[3]等中的司法档案，呈现出了清代、民

国丰富的法治状况及由清代至民国转换时期特有

的司法环境。清至民国时期各类司法档案呈现出

不同的情况与特点并分散保存在不同地区的不同

机构，本文将其中主要的档案内容及保存现状进

行归纳。具体包括：刑科题本、巴县档案、南部

县衙门档案、冕宁司法档案、龙泉司法档案、淡

新档案、黄岩诉讼档案、新繁县司法档案、大定

县司法档案。刑科题本，是清代司法文书，由巡

抚攥写，上奏皇帝并抄送刑部复审，是判案的重

要依据，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命案婚

姻奸情类、土地债务类、贪污违禁类为主[4]；巴

县档案，学界已有总结，在此不再赘述[5]；南部

县衙门档案，共 18,186 卷、84,010 件，时间自

1656 年至 1911 年，是我国现存时间跨度最长、
保存最具体系完整的清朝县级档案，现存于南充

市档案馆 [6]；冕宁县档案，共 406 卷，时间自

1692 年至 1970 年，记录了清至民国少数民族聚

居地冕宁县的法治活动，现存于四川冕宁县档案

馆[7]；龙泉司法档案，实际档案 17,411 卷，仍在

整理中，时间以晚清、民国为主，记录了晚清至

民国时期浙江龙泉地区的司法变迁，现存于龙泉

市档案馆[8]；淡新档案，共 19,244 件，是记录清

末台湾新竹县、淡水厅州县政府的档案，现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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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图书馆[9]；黄岩诉讼档案，共 78 件，时

间自 1874 年至 1889 年，记录了浙江省台州市黄

岩区清代司法活动[10]；新繁县司法档案，现藏于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档案馆；大定县司法档案，

共 141 卷，时间自 1941 年至 1949 年，记录了大

定县地方法院的司法活动，现存于贵州大定县地

方法院[11]；循化厅档案，现藏于青海省档案馆，

共 9000 余件，时间自 1648 年到 1911 年，记录

了清代青海循化地区的社会状况[12]。
2 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的整理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学术界展开对清至民国

时期司法档案的整理与公布，本文针对学术界就

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的整理与研究成果进行归

纳、分析和述评，希望在未来的清至民国时期司

法档案整理与研究中，能够更好地把握当今研究

动态，完善当前的不足。本部分对相关学者、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档案汇编等成果进行整理。清

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同时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

泛关注，多位国外学者进行了相关的学术研究。
外国学者以日本学者滋贺秀三、美国学者黄宗

智[13]等人为主。国内对清代、民国司法档案的整

理与研究也相当重视，产生了 24 部清至民国时

期司法档案汇编，详见“表 1”。其中，最早的

档案汇编为 1982 年出版的《日据初期司法制度档

案》，最新的档案汇编为 2018年包伟民主编的《龙

泉司法档案选编》（第3辑）。除此之外，在书籍中

也零星公布了多件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的内

容，众多国内学者还根据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

进行学术研究，尤其是档案界、法学界和历史界

学者对清至民国司法档案的研究，并已发表了

200 余篇学术论文。
2.1 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的整理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始，学术界便极为重视清

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本文对以此为主题成功申

请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进行整理。自 2006 年至

今，学术界共有 7 项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研究

的基金项目成功立项。其中，最早的基金项目为

里赞于 2009 年成功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

目“民国时期乡村社会及其纠纷解决———以民国

四川县级司法档案为依据”，最新的基金项目为

张健于 2016 年成功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

年项目“基于龙泉司法档案的基层刑事诉讼实证

研究 （1912—2016）”。此外，蔡东洲于 2006 年

成功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清代南部县

衙档案整理与研究”、李艳君于 2010 年成功申报

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冕宁县清代档案》整

理与研究”、蔡东洲于 2011 年成功申报的国家社

科基金成果文库“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研究”、吴

佩林于 2011 成功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陈廷湘于 2016
年成功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巴县

衙门档案整理与研究”等项目，对清至民国时期

司法档案进行了整理与研究。上述项目表明国内

学术界对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的整理与研究是

相当重视的。
2.2 公开出版的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汇编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世人开始对清至民国时

期司法档案进行大量的整理和编研，共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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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时间

1 里赞 民国时期乡村社会及其纠纷解决 - - 以民国四川县级司法档案为依据 一般项目 2009
2 吴佩林 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 - - 以《南部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后期资助项目 2010
3 包伟民 龙泉司法档案整理与研究 重大项目 2013
4 谢波 民国江苏司法档案整理研究 重大项目 2014
5 张翅 清代南陵县司法档案整理与研究 一般项目 2014
6 李晓婧 民国时期南京江宁刑事司法档案研究 青年项目 2014
7 张健 基于龙泉司法档案的基层刑事诉讼实证研究 （1912- 2016） 青年项目 2016

表 1. 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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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部司法档案汇编，如“表 2”所示。
此外，《清代冕宁司法档案全编》（冕宁县档案

馆编，法律出版社出版）、《清代南陵司法档案选

编》（安徽省档案局编，黄山书社出版） 均已经完

成出版招标工作，将在近期公开出版。除了上述

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汇编外，还有书籍对一些

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内容进行零星的公布。如

贵州大学、天柱县人民政府、贵州省档案馆于

2014 年整理发行了《天柱文书》（第 1 辑），对天柱

文书中的司法文书进行公布，为利用者提供了便

利。此外，出版的徽州文书汇编[14]之中也有大量

的诉讼文书的内容，并有《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

究》专著问世。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上述档案馆藏司法档案

出版之外，尚有很多具有“档案”属性的司法档

案汇编近年来出版。如杨一凡老师整理的很多古

代法律文献汇编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司法档

案，如《清代判牍案例汇编》（甲编、乙编） [15]、
《清代成案选编》（甲编、乙编） [16]、《古代判牍案

例新编》[17]等，我们在这里不做重复介绍；此外，

还有《各省审判庭判牍》[18]《塔景亭案牍》[19]等，因

篇幅所限，也暂不列入统计范畴之内。

表 2. 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汇编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作者 出版单位 时间

1 《盛京刑部原档》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群众出版社 1985

2 《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华书局 1994
3 《华洋诉讼判决录》 直隶高等审判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4 《台湾司法乌笼档案》 黄锦岚 另眼文化事业公司 1998
5 《清代“服制”命案：刑科题本档案选编》 郑秦、赵雄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6 《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 田涛、许传玺、王宏治 法律出版社 2004
7 《淡新档案》 （第二编、第三编） 吴密察 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 2006- 2010

8
《重 庆 档 案 中 华 民 国 司 法 裁 判 案 例
1914- 1948》

张培田、梁聪 国际文化出版社 2006

9 《台湾总督府档案司法文书选辑》 （台湾） 司法院司法行政厅 （台湾） 司法院 2010
10 《辛亥前后南京司法判案实录》 束建民 九州出版社 2011

11
《清朝刑部通行条例：绍兴县档案馆馆藏
司法文书选编》

俞国娟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12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 （第 1 辑） 包伟民、吴铮强、杜正贞 中华书局 2012

13
《民国时期江苏高等法院 （审判厅） 裁判
文书实录》 （刑事卷）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等 法律出版社 2013

14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 （第 2 辑） 包伟民等 中华书局 2014

15
《民国安顺县司法档案资料选编》 （第 1
辑）

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
贵州省安顺市档案馆

民族出版社 2014

16
《清代巴县档案整理初编 司法卷·乾隆朝》
（一、二）

四川省档案馆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17
《民国江北县地方法院司法档案》 （继承
篇）

陈翠玉 九州出版社 2016

18 《清代巴县档案整理初编 司法卷·道光朝》 四川省档案馆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

20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5辑 包伟民等 中华书局 2019

19 《清代巴县档案整理初编 司法卷·嘉庆朝》 四川省档案馆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
20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3辑 包伟民等 中华书局 2018
21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4辑 包伟民等 中华书局 2019

36



2019 【NO. 9】档案

史料研究

根据上述统计分析可知，当前对清至民国时

期司法档案的整理和公布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学术界已公布的大量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

史料主题丰富、内容多样。但是，对于清至民国

时期司法档案的整体情况未作整理和公布，缺乏

统一的规范和统筹。目前已经公布的系统的汇

编，乃至零散的司法档案，多是对地方州县 （如

四川巴县、南部县等） 司法档案进行整理、公

布，而对清代中央机构、民国政府的司法档案没

有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公布。可见，清至民国时期

司法档案的整理和公布前路漫漫，学术界亟需对

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整理进行整体上的规划，

并继续对具体的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进行整

理、公布。
3 学术界对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本体的研

究

随着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的陆续公布，学

者们通过对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进行研究，产

生了多部著作与学术论文。根据读秀、中国知

网、万方和中国国家图书馆，以清至民国时期司

法档案 （具体为清代司法档案、清代反贪档案、
清代诉讼文书、刑科题本、巴县司法档案、南部

县司法档案、冕宁司法档案、龙泉司法档案、西

和县司法档案、淡新档案、黄岩诉讼档案、循化

厅档案、民国司法档案、新繁县司法档案、江北

县司法档案、大定县司法档案、松桃县司法档

案、江宁司法档案、江津司法档案、民国政府司

法档案、民国诉讼文书、近代司法档案） 为题名

进行精确检索，共检索出 26 部主要以清至民国

时期司法档案为研究对象的著作 （见“表 3”）、
53 篇硕博论文、200 余篇期刊论文。

大量的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原件的整理和

公布为学术界针对档案本身的研究提供了空间。
其中，对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本身进行整理、
研究的著作有 5 本：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等的

《民国时期江苏高等法院 （审判厅） 裁判文书实

录———刑事卷》整理了当时审判厅的 60 件刑事裁

判文书；田涛的《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

黄岩调查报告》对其进行的黄岩诉讼档案调研、
整理进行时间、地点、结果等方面的总结报告；

张晓蓓的《冕宁清代司法档案研究》探讨冕宁县司

法机关的设置、实践等法制状态；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

与北京地区法制》分为十个部分，对清至民国时

期司法档案进行整理、研究，并总结出北京地区

的法制特点；阿风的《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究》全

面深入地对明清诉讼文书进行研究，以剖析明清

社会法制状况及刑事诉讼制度等。此外，十余位

学者针对刑科题本、龙泉司法档案、巴县司法档

案等进行研究。
3.1 档案内容

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的内容同样存在着极

大的可研究空间。20 位学者分别对清至民国时

期司法档案格式、类型、真实性及复杂性展开研

究。其中，张蓓蓓从整体视角指出司法档案的内

容能反映出当时法律制度在实际案件审理过程中

的具体运作、各级审判体制及司法实践的诸多信

息，也有助于我们探究诸如法律文化与国家权

力、区域社会间的关系等社会史问题 [20]；吴铮

强、杜正贞将龙泉司法档案进行整理并列举个

案[21]；吴铮强、杜正贞、张凯就清代传统状纸、
官纸局状纸、新式状纸、格式状纸及相关问题对

龙泉司法档案中体现的晚清诉状格式进行了研究

及对比，发现司法制度变动影响了清代龙泉司法

档案的格式[22]；林乾 （音译） 就淡新档案讨论了

诉讼档案再现的文书类型，包括“申诉书、诉

状、指令书原稿、差役复命书、法庭记录、证

文、字据”，这些档案全面真实地记录了清代州

县诉讼的实状，需要引起学术界重视 [23]。唐智

燕、曾琳对刑科 题本中的处 置式字“把”和

“将”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前者主要用于口语

化语境，后者更偏向在正式严肃语境使用，生动

地展现了清代人们的语言习惯与风格[24]；台湾范

世伟对刑科题本的作用及在法制史研究中的地位

进行了评述[25]；苏日娜以《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

蒙古文档案选编》中800 余件相关司法档案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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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以文献学的视角，从文书顺序、文书结构和

文字运用方式三个方面对清代蒙古法律公文的形

式与内容进行了研究[26]；葛勇对清代巴县司法档

案的文种进行讨论[27]；黄源盛对民初大理院司法

档案进行整理与研究 [28]；阎晓梦 [29]、刘文艳 [30]、
王有粮、柳剑对民国新繁县司法档案进行整理与

发表 [31]；林东杰对清水江文书立契时间进行校

对、补正[32]；欧阳海琴以文书学、法律文献学、
语言学等为视角，对民国时期法律文书中的法律

用词进行了研究[33]。
清至民国时期的诉状是绝佳的研究素材。巴

哈提牙尔·米吉提针对黄岩诉讼档案状词的真实

性进行了研究，认为就档案所记录的情况来看，

状词以平实记述为主，基本属实。但是，由于清

代尚未有对“权利”这一法律基础概念的明确与

规定，因此状词大部分不以法律概念为基础，更

别提对应的法律救济[34]。由此可见，清代的政治

法律制度直接影响着清代讼词的风格。由于批语

表 3. 主要以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作者 出版单位 时间

1 《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 田涛 法律出版社 2004
2 《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 李启成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 《案例、故事与明清时期的司法文化》 徐忠明 法律出版社 2006
4 《明清民事证据制度研究》 蒋铁初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

5 《民国基层社会纠纷及其裁断: 以新繁档案为依
据》 里赞等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

6 《从冕宁县档案看清代民事诉讼制度》 李艳君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9

7 《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以明清契约文书、
诉讼档案为中心》 阿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8 《冕宁清代司法档案研究》 张晓蓓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9 《变动社会中的法律秩序：1929- 1949年鄂东民事
诉讼案例研究》 付海晏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0 《乾隆年间四川拐卖妇人案件的社会分析 - - 以
巴县档案为中心的研究 （1752- 1795）》 李清瑞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出版社 2011

11 《清代四川地区刑事司法制度研究- - 以巴县司
法档案为例》 廖斌、蒋铁初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12 《清水江文书之法意初探》 程泽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13 《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侧重四川南部县
的实践》 里赞 法律出版社 2012

14 《清代档案与民事诉讼制度研究》 李青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
15 《中国民事证据制度近代化研究》 赵新会、黄利群 法律出版社 2013

16 《审断与矜恤：以晚清南部县婚姻类案件为中
心》 赵娓妮 法律出版社 2013

17 《清代乾隆朝省级司法实践研究》 魏淑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8 《清代民国司法档案与北京地区法制》 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

19 《大理院婚姻、继承司法档案的整理与研究》 王坤等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20 《清代刑部的驳案经验》 张田田 法律出版社 2015

21 《清代工商业纠纷与裁判 - - 以巴县档案为视点》 付春杨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22 《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究》 阿风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23 《则例沿革稽考》 王旭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6
24 《明清刑事证据制度研究》 杨晓秋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

25 《近代山区社会的习惯、契约和权利 龙泉司法
档案的社会史研究》 杜正贞 中华书局 2018

26 《案例故事中的清代刑法史初探》 张田田 法律出版社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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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案件能否成功进入到法律程序起决定性作用，

张婷婷以黄岩诉讼档案为研究对象，分析认为多

数案件没有进入司法程序是源于官方的消极态

度。批语真实地反应了在清代司法实践与当时规

定的有差异。这凸显了法律工作者积极态度的重

要性，对于今天的依法治国仍有启示[35]。对于清

代官员的工作态度，沈玮玮有不同的看法。他认

为，官员能够娴熟地运用不同方法处理纠纷，针

对不同情况充分运用规范化的技术治理策略，对

于今日的官司处理有着启示意义[36]。李泽民对民

国司法档案中的“司法印纸”进行分类研究[37]。
3.2 档案价值及利用研究

对档案本身的整理、研究是其时司法档案研

究的根本，有 14 位学者就这一主题进行讨论。
其中，徐忠明对清代司法档案内容的真实与虚假

进行了考量，提出司法档案并非单纯记录，而是

多因素作用的叙述[38]；李典蓉同样对司法档案的

真实性进行考察，以一份京控文卷为对象，探讨

了法律文书书写中存在的问题[39]；吴佩林对近 30
年来清代州县诉讼档案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

理并对研究成果做出评价，认为近 30 年来其整

理工作进一步发展，大陆学者研究在材料选择、
司法参与者、司法实践等方面展开，由此指出研

究存在着整理诚笃、研究群体多样、利用态度有

待提高等[40]；赵彦昌、苏亚云梳理了巴县档案的

整理与研究，指出针对巴县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存

在不系统、不全面、不多样的缺陷 [41]；刘君在

2003 年海峡两岸档案缩微学术会议上对清代巴县

档案的研究发表了评述，强调清代巴县档案是保

存最为完整的反映清代司法状况的县级地方历史

档案[42]；张晓蓓、张培田对清代四川衙门司法档

案的价值进行评述，称其是我国地方清代史的珍

贵司法档案[43]；常建华以新史学的角度对刑科题

本进行考究，认为清代刑科题本内保存了大量的

经济活动记录，与新史学研究方向重合，因此极

具学术价值，并对清代刑科题本经济社会史研究

进行总结，认为刑科题本具有社会史、经济史、
生活史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强调对刑科题本的

利用应全面、多类[44]；王月则对《清嘉庆朝刑科

题本社会史料辑刊》进行了评价和介绍，指出收

录书中的档案共“1600 多条、300 万字、13 类”，
为研究清代中期生产关系、清代社会阶级、清代

底层民众社会生活乃至清代司法提供了详实的材

料[45]；庄梓同样认为此档案汇编的整理、公布有

重要意义，其内容是其他官修典籍及私人史籍所

少见的，以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反映了清社会基

层成员构成及人口身份等的具体资料，具有极高

的学术价值[46]；李典蓉则聚焦于满文对清代司法

制度研究、满文老档研究的重要性[47]；台湾历史

学家吴密察在其论文中简述了台湾“淡新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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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及其整理过程；刘佳对民国时期贵州松桃

县婚姻纠纷档案进行整理，并强调其价值在于了

解民国地方法制及苗族婚姻习惯[48]；杜正贞、吴

铮强提出龙泉司法档案的价值至少体现在社会

史、法律史、法律社会史三个不同的方面，是研

究民国时期的司法实践及社会状况的丰富的原始

资料[49]，随后杜正贞深入研究了龙泉司法档案的

学术价值[50]；吴高庆对龙泉司法档案的价值进行

研究，认为 其价值至少 体现在史料 丰富等方

面[51]；徐浩萌则称龙泉司法档案为“民间司法实

践的活化石”[52]。此外，龙泉司法档案的价值受

到学术界高度重视，朱志伟、张志伟总结了截至

2012 年关于龙泉司法档案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及学

术界打造龙泉司法档案文化品牌的目标 [53]；张

凯、毛琼洁介绍了 2013 年召开的龙泉司法档案

学术会议及会议成果[54]。
3.3 诉讼文书研究

对于清至民国时期诉讼文书的研究多集中在

南方地区，共有 15 位学者对清至民国时期的诉

讼文书进行了整理、研究。其中，高劲松、张

琼、彭志才对近 30 年来江西地区契约文书研究

进行了整理，指出对江西契约文书的研究包括土

地、房产、山林、族产等方面[55]；方利山对安徽

歙北县文书进行了初步介绍[56]；刘昕杰对近代中

国司法实践中的“批词”进行了研究，认为批词

的演变体现了中国近代法律的发展 [57]；孟学华、
杨龙娇对贵州毛南族诉讼文书的发现及其价值进

行了探讨，认为其对研究贵州毛南族的社会状

况、法制状况有着重要的意义[58]；孟学华、李姝

随之进行深入研究，选取一份诉讼文书解析其反

应的贵州毛南族生活地区的社会整体状况[59]；戴

圣芳对徽州的法律文书及其价值进行研究[60]；邓

建鹏、邱凯对清水江文书所记载的纠纷进行研

究，分析了其反应的贵州清水江下游纠纷及解决

的民族特色[61]。对于清水江文书，徐晓光进行了

一系列研究。首先，他对小江流域的林业契约及

纠纷进行梳理，初步厘清小江流域的状况[62]，并

在此基础上以清水江文书为依据，对清代民间内

部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研究 [63]。此后，他切换角

度，从侧面对清水江文书中的油茶种植相关诉讼

进行研究[64]。另有三位学者聚焦于诉讼文书所反

映的习惯法：杜正贞探究龙泉土地交易的习惯与

诉讼[65]；钟一苇对清水江文书中的市场交易习惯

法和诉讼进行了研究，认为二者对维护当地市场

的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66]；谢开键对《天柱文书》
记载的一起离婚案进行研究，解析了其背后反映

的国家治理由习惯法转向国家法的变化[67]。
总之，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中存在大量的

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文书，是研究清至民国时期司

法档案本身的格式、类型、价值、内容等的绝佳

素材。但是，目前仅有上述十余位学者分别从不

同角度对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本身进行研究，

呈现出较为零散的状态。对于清至民国时期司法

档案本身状况的了解和研究是展开深入研究的基

础，而几个人的力量终究是不够的，需要学者们

齐心协力，才能取得更多的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

案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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